附件2

鄂州市2025年公共法律服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检查评分表（体系建设）
单位（区）：
	项目
	抽查内容
	检查标准
	分值
	自评分

	平台
建设（30分）
	实体平台
	市、县两级建有公共法律服务中心，乡镇依托司法所建有公共法律服务中心（站），有条件的村（社区）建有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，村（居）法律顾问全覆盖。
	8
	

	
	网络、热线平台
	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实现24小时人工服务加1分，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年接通率大于90%的加1分；建设网络服务阵地，进驻同级政务服务平台的加2分。
	7
	

	
	平台规范化
	符合“一站式、综合性”服务窗口标准。
	2
	

	
	服务标准化
	制定公共法律服务事项清单，建立健全各类服务规范，建立质量监督评估体系、服务评价体系，对平台运营和服务进行动态监管。
	10
	

	
	服务满意率
	人民群众对实体、热线平台服务满意率达90%以上。
	3
	

	功能
作用（30分）
	服务乡村振兴
	组建公共法律服务团，依托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台，开展面向农村偏远地区的流动公共法律服务，鼓励更好地满足乡村群众多层次、多样化公共法律服务需求。
	10
	

	
	优化营商环境
	常态化开展专项行动，提升法律服务资源整合能力，实现涉企公共法律服务的集团化、精准化、便捷化、项目化，为企业提供“全生命周期”法律服务产品。
	10
	

	
	服务重点人群
	建立“绿色通道”，落实惠民政策，优先向残疾人、老年人、未成年人、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和军人军属、退役军人等优抚对象提供法律服务。
	10
	

	服务
保障
（40分）
	党的领导
	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全领域、全过程，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加强公共法律服务行业党的建设。
	12
	

	
	经费保障
	将公共法律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体系，建立与公共法律服务发展需求相适应的财政投入保障机制。编制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指导性目录，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机制。
	10
	

	
	队伍建设
	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设置符合要求并规范开展服务，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人员专业培训教育机制，定期开展政治轮训和业务培训。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法律服务。
	8
	

	
	监督考核
	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信息公开制度，及时向社会发布服务机构、服务内容、服务平台、服务时间等信息，自觉接受社会监督。推行公共法律服务首问负责制、服务承诺制，建立完善投诉受理、处理和反馈机制。开展第三方评估加3分。
	10
	

	合计
	


说明：1.以上项目如涉及具体时间，其涉及数据的时间段为2024年6月至2025年6月。
      2.总分为100分，90分以上为优秀，80-89分为合格，60-79分为基本合格，6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
检查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 月  日
检查人员签名：           执法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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